
桃園青年運動娛樂表演人才培育計畫 

TAOYUAN Cheer Star 

未來之星 

 

活動徵選簡章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執行單位｜梁鑫國際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一、計畫目的 

為推動桃園市青年多元職涯發展，結合運動產業與娛樂表演能量，培育具備專業能力、舞台表

現力及產業接軌能力之運動娛樂表演人才，特辦理「TAOYUAN Cheer Star 桃園青年運動娛樂

表演人才培育計畫」。 

本計畫以「徵選 × 培育 × 展演 × 產業接軌」為核心架構，透過公開徵選遴選具潛力之青年學

員，並導入系統化專業課程、業界導師指導及實際舞台演出機會，協助學員累積實戰經驗，逐

步銜接運動娛樂及表演相關產業，並建立桃園市運動娛樂表演人才培育之長期機制。 

二、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執行單位｜梁鑫國際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三、徵選對象與資格 

1. 年滿 18 歲至 35 歲之青年。 

2. 設籍、就學或就業於桃園市者。 

3. 對運動娛樂表演（如啦啦隊、舞蹈、舞台演出等）具高度興趣。 

4. 具備基本肢體表現或舞蹈能力者尤佳（非必要條件）。 

5. 願意全程參與培訓課程、排練及成果展演活動。 

本計畫重視參與者之發展潛力與學習態度，並非以既有專業能力為唯一評估標準。 

四、報名方式與應備資料 

採線上報名方式辦理，報名者須填寫報名表並上傳以下資料： 

1. 個人基本資料 (含相關證明文件)。 

2. 個人照片（大頭照、半身照、全身照）。 

3. 才藝或表演影片（60 秒內）。 

4. 自我介紹影片（30–60 秒）。 

5. 具原住民或新住民（含子女）身分者，請於報名時檢附相關資料證明文件；經核實無誤後，  

    其甄選總分加權 10% 計算。若未於報名時主動檢附者，視為一般身分計算。 

 

影片內容建議自然呈現個人特色與舞台潛力。 

報名連結： (待補充) 



五、活動時程及說明 

 

階段 時程 說明 

報名期間 

2026/05/18(一) ~ 

2026/06/08(一) 

中午 12:00 止 

採線上報名方式，期限截止後不得新增或

變更報名資料，如發現資料不完整，即取

消參賽資格，不再另行通知。 

初審入圍名單公布 2026/06/12(五) 
公告於「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活動粉

絲專頁，並另以 Email 通知入圍者。 

甄選會  2026/06/27(六) 入圍者進行實體演出 

培訓期 2026/07-2026/08 錄取者進行 20 堂培訓課程 

成果發表 2026/08-2026/09  8 月底-9 月底擇一日進行成果展演 

※主辦單位依活動實際執行狀況，保有時程和內容調整及異動之權利。 

六、徵選流程 

第一階段｜書面與影片審查： 

本階段以報名者繳交之才藝影片及自我介紹影片進行審查，重點不僅在於現階段表現能力，更

著重於： 

◆ 個人特色與辨識度 

◆ 面對鏡頭的自然表現能力 

◆ 未來培育之發展潛力 

     評審將綜合判斷參與者是否具備進入培訓之潛力條件 

◆ 初審遴選出 20-25 人進入實體徵選作業。 

*將視實際行情況進行入圍員額調整 

 

 

 

 

 

 

評審項目 比重 評審重點 

個人形象 25% 
外型整體感、親和力、自信度、儀態與表情管理，是否具備舞台辨識度

與觀眾吸引力 

肢體表現 30% 舞蹈基礎、節奏感、動作協調度、身體控制能力及表現穩定度 

鏡頭語言 25% 面對鏡頭之自然度、表達能力、眼神運用、肢體與鏡頭互動感 

綜合潛力 20% 發展潛力、個人特色、學習態度、舞台企圖心及整體可塑性 



第二階段｜實體徵選： 

本階段採實體舞台評選機制，透過現場演出、互動及臨場測試，全面評估參賽者在實際表演環

境下之整體能力。評選重點包含： 

◆ 舞台表現與臨場穩定度 

◆ 面對觀眾與鏡頭之互動能力 

◆ 即時反應與舞台掌控能力 

     決賽評選將更貼近實際運動娛樂表演產業需求 

◆ 預計正取名額：10-15 名/ 備取名額：3-5 名 

*將視實際行情況進行錄取員額調整 

 

 

 

 

 

 

七、培訓課程規劃 

培訓期間為 7 月至 8 月，規劃至少 20 堂課程，內容包含： 

1. 表演技術養成（舞蹈、體能） 

2. 舞台表現強化（表情、鏡頭） 

3. 職涯實戰與產業接軌（商演、品牌） 

採「培訓即實戰」模式，課程直接銜接成果展演。 

八、評選與考核機制 

完成培訓後辦理成果展演，並提供產業媒合機會，培訓期間進行全程評估考核，包含課程表現、

導師評估與成果展演，優秀學員將優先推薦媒合至相關表演團隊、運動活動或表演藝術相關單

位參與練習生培育、演出或實務交流機會。 

評審項目 比重 評審重點 

舞台表現力 30% 表情管理、舞台魅力、自信度、感染力及觀眾吸引能力 

肢體與舞蹈能力 30% 動作精準度、節奏掌握、肢體延展性、整體完成度 

鏡頭與互動表現 25% 鏡頭感、現場互動能力、臨場反應及表達能力 

綜合潛力與發展性 15% 學習吸收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可塑性及產業適配度 

評審項目 比重 評審重點 

舞蹈與動作表現力 30% 動作精準度、節奏掌握、肢體延展性、整體完成度 



 

 

 

 

 

九、學員權利與義務 

（一）學員權利 

凡經本計畫錄取之學員，得享有以下權利： 

1. 免費參與培訓課程 

可參與本計畫規劃之完整培育課程（含專業訓練、排練及成果展演）。  

2. 專業師資指導 

由運動娛樂表演、舞蹈、體能及相關產業之專業師資進行授課與指導。  

3. 舞台演出機會 

參與本計畫成果展演及相關公開活動，累積實際舞台經驗。  

4. 產業接軌機會 

優秀學員優先獲得主辦單位媒合之相關產業機會（如：啦啦隊練習生、商業演出、品牌

合作等）。  

5. 培訓成果紀錄 

參與本計畫之培訓歷程與成果，將由執行單位彙整，作為後續媒合與推薦之參考依據。 

（二）學員義務 

為確保計畫執行品質與培育成效，學員需繳交課程保證金 3,000 元，並須配合以下事項： 

1. 課程參與義務 

 應全程參與本計畫課程與相關活動，並達成出席率至少 80%以上。 

 如因特殊原因無法出席，須事前請假並經同意。 若未經同意請假，造成出席率未達 80%， 

    將無法退回保證金。 

2. 活動配合義務 

須配合參與課程訓練、排練、成果展演及相關宣傳活動（含拍攝、訪問等）。  

3. 紀律與團隊配合 

應遵守課程及活動規範，配合團隊排練與整體演出安排，不得影響整體進度。  

舞台與鏡頭表現力 25% 表情管理、舞台魅力、自信度、感染力及觀眾吸引能力 

學習態度與參與度 20% 課程表現、出席率、現場互動能力、臨場反應及表達能力 

個人品牌經營能力 15% 學習吸收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可塑性及產業適配度 

團隊合作與紀律 10% 團體整齊度、配合度、舞台默契及紀律表現 



4. 資料提供義務 

須依規定提供相關資料（如個人基本資料、成果紀錄等），以利計畫執行與成果彙整。  

5. 不得無故退出 

錄取後應全程參與計畫，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不得擅自退出。如遇特殊狀況需申請退出，

須主動提交書面說明並經主辦單位核准。若未經同意逕自退出者，其保證金恕不退還，

該行為亦將列入紀錄，作為本單位未來相關甄選活動之參考。 

（三）授權與同意事項 

為利本計畫執行與成果推廣，學員須同意以下事項： 

1. 肖像權與影像授權 

同意於計畫期間拍攝之照片、影片及相關影像資料，得供主辦單位用於政策宣傳、成果

展示及非營利推廣用途。  

2. 資料使用同意 

同意提供之個人資料及培訓成果資料，得於本計畫執行、成果報告、人才資料庫建置及

後續政策推廣範圍內使用。  

3. 授權範圍說明 

前述授權僅限於本計畫及政府政策相關用途，不涉及商業販售或不當使用。 

十、注意事項 
1. 簡章解釋權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及調整之權利。  

2. 活動調整權 

本計畫之辦理時間、地點、課程內容及相關活動，得依實際執行情形及需求進行調整，

並另行公告。  

3. 安全與保險事項 

本計畫將依規定辦理相關保險，以保障參與學員於活動期間之安全；學員應配合相關安

全規範與指示。  

4. 資格取消機制 

學員如有以下情形之一，主辦單位得視情節取消其參與資格：  

• 無故缺席或出席率未達規定  

• 嚴重影響課程或團隊進行  

• 違反相關規範或不當行為  

• 提供不實資料  



5. 不可抗力因素處理 

如遇天災、疫情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主辦單位得調整或延期相關活動，並公告周知。  

6. 個人資料保護 

本計畫涉及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並

確保資料安全。  

7. 智慧財產權說明 

本計畫相關成果（含影像、照片、設計等）之著作財產權，依契約規定歸屬主辦單位所

有。  

8. 公告與聯繫方式 

本計畫相關資訊（如錄取名單、活動通知等），將以官方公告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請

報名者留意相關訊息。 

 

十一、聯絡資訊 

連絡窗口：梁鑫國際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連絡電話：03-2150312 

聯絡信箱：ty.cheerstar@gmail.com 

 

 

報名網站: 

 


